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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商 务 厅

粤商务贸函〔2019〕140 号

广东省商务厅关于组织企业和采购商参加

第十六届中国—东盟博览会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商务局，省属有关企业集团：

由我国和东盟 10 国共同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—东盟博览会

将于 2019 今年 9 月 20—23 日在广西南宁市举行。博览会设商品

贸易、投资合作、先进技术、服务贸易和“魅力之城”五大专题。

我省将组团参加商品贸易展并组织企业采购团赴桂参观采购，相

关事务委托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协会承办。现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展览时间

2019 年 9 月 20-23 日，9 月 23 日为公众开放日。

二、规模及地点

第十六届中国—东盟博览会设“一会三馆”，其中：南宁国

际会展中心（地址：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 106 号）展览面积 10.4

万平方米；广西农业会展中心新馆（地址：广西南宁市长虹路

88 号）展览面积 2 万平方米；南宁华南城轻工展 A、B 展厅（地

址：广西南宁市江南区沙井大道 56 号）展览面积 1 万平方米。

三、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展区内容、展位配置与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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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本届博览会展位较为紧缺，请有参展需求的企业尽早报

名，我厅将协助企业申请，具体展位安排由博览会主办方确定。

（一）展区主要参展商品类别。

电子电器：通信设备及智能系统、智能家电及消费电子。

食品加工及包装机械：加工机械、包装机械、通用机械、大

型商用厨房设备。

建筑材料：门窗幕墙、室内装饰材料。

电力设备及新能源：发电设备、输配变电设备、成套设备及

电工附件、新能源技术及应用。

（二）展位配置与价格。

标准展位 9 ㎡（3×3）：RMB10,000 元/个。（配置:公司中

英文楣板、围板、洽谈桌 1 张、椅子 2 张、射灯 2 盏、500W 单

相插座 1 个、纸篓 1 个，铺设地毯）

四、企业采购团的组织

请重点发动当地流通企业、生产加工型企业和外贸进出口企

业、重点领域有“走出去”意向的企业等有关人员参会。

（一）广州、佛山、东莞、惠州、珠海、中山、江门、肇庆、

湛江、韶关、清远、云浮、茂名等市各组织至少 5 家企业人员参

会。

（二）汕头、潮州、揭阳、汕尾、河源、梅州、阳江等市各

组织至少 2 家企业人员参会。

（三）省广业、广弘、广晟、商业、物资、广新、丝绸、交

通和风险投资集团分别组织至少 1 家相关二级企业人员参会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请各单位积极发动组织本市企业参展，并于 7 月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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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将填妥的参展报名表（见附件 1）、各市参展企业汇总表（见

附件 2）传真及发电子邮件至省外经贸企业协会。有意参展的省

属企业请参照以上要求直接报名。

（二）请各单位积极发动组织本市企业参观采购，并于 8 月

20 日前将采购商报名回执（见附件 3）、采购商补助申请表（见

附件 5）传真及发电子邮件至省外经贸企业协会。有意参会的省

属企业请参照以上要求直接报名。

（三）为鼓励采购商参会，东盟博览会组委会制定了采购商

获惠办法（见附件 4）。经组委会审核后，符合条件的每家采购

商限定 1 人获得住宿补贴，参会人员其他费用自理。

（联系人：谭伟堂，电话： 020-38874812，传真：

020-38815577，邮箱：gdshipper@163.com）

附件：1.参展报名表

2.各市参展企业汇总表

3.采购商报名回执

4.采购商获惠办法

5.采购商补助申请表

广东省商务厅

2019 年 7 月 5 日

（联系人：陈昕，电话：020-38817531）

抄送：本厅对外贸易处。 [共印 32 份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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